為民服務電話禮貌注意事項

１、本所人員或值日人員聽到電話鈴響，請儘快拿起聽筒並禮貌地報出機關名稱及本人姓名『您好，南檢所，＊＊＊（本人姓名）為您服務』。

２、請逐步地、耐心地、禮貌地回答對方各項問題。

３、請於電話結束前說聲『謝謝您打電話來，再見。』

４、若遇到更深入及專業的問題時，可轉接本所相關同仁，例如：

（1） 一般行業檢查：製造業組（２０１－２１６）

（2） 職業衛生檢查：職業衛生組（３０１－３０７）

（3） 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：危險性機械設備組（５０１－５０８）

（4） 營造業檢查：營造業組（６０１－６１０）

（5） 值日人員（分機８２０）

５、如係勞工申訴陳情，請填寫『勞工申訴案件登記簿』一式貳份會辦呈核後，一份送經辦組，一份存行政室研考。

６、電話結束後請將每通電話簡要填寫於『為民服務電話紀錄表』。

